

区疾控中心关于采购美容美发场所
卫生检测与评价服务的招标公告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福田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自行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深圳市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美容美发场所卫生检测与评价服务一项，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二、标书领取：供应商于2019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11日（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公休日及节假日除外）在福田区卫生监督疾病控制大楼10楼1002室拷贝招标文件（请自备Ｕ盘）。
三、参加投标的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楼1002室报名，如果报名后又不参加投标的，应在响应时间内通知中心。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必须具有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资格。
（二）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国内独立法人。
（三）近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无行贿犯罪记录。
（四）必须符合我国法定质量监督机构资质认定，并且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中的检测项目必须包括国家标准（GB9666-1996，GB/T18204.1-4，GB/T18204.6）中美容美发行业相关项目并在有效期内。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五、答疑事项：凡对招标文件有任何疑问的（包括认为招标文件的技术指标或参数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请投标人于2019年7月11日17∶00前致电82034086郭先生，逾期不予受理。
六、重要提示：在招标活动期间投标人有义务注意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与本次招标项目有关的信息，中心公布的此类信息视为已送达各投标人。投标人因疏忽，未及时了解相关的答疑情况及补充说明，产生的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七、本项目投标文件将于2019年7月12日11:30前截止收取。开标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14:30；开标地点：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楼会议室。如开标时间有变，将另行通知。本项目所涉及的时间一律为北京时间。
八、福田区疾控中心地址：福田区红荔西路8043号。
九、拟采购服务信息
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无价格），得分前三名的做为本项目中标供应商。本项目服务期限3个月，服务对象根据卫生许可证中核定座床数分为小型美容美发场所（座床数＜10个）和大型美容美发场所（座床数≥10个），根据前期市场调查结果，服务费用单价确定如下，投标商无需另行报价。
	序号
	项目
	初步统计数量
	服务次数
	单价
	总预算限额

	1
	小型美容美发场所
卫生检测与评价服务
	180家
	1次
	1500元/次
	36万元

	2
	大型美容美发场所
卫生检测与评价服务
	50家
	1次
	1800元/次
	


上述费用包括了供应商完成该服务项目的所需人工、场地、车辆、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全部费用。在不超过总预算限额前提下，最终服务对象数量以实际完成卫生检测与评价工作、并出具报告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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